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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� 案例简介
某女, 31岁,农民。某年2月 19日下午 5: 20时,

从距居住地 1500m 的修理部骑自行车返回, 20 分钟

后被人发现倒在途经的乡村小路旁。当地派出所出

警后迅速将其送至当地卫生院抢救, 检查时发现已死

亡。现场位于两个自然村落间的乡村土路, 南北走

向,路宽 1�8m,西侧有宽 50�0cm~ 40�0cm 较为平坦
的沙土路面,较东侧路面明显易于行走、骑行或驾驶,

土路两边为农田。中心现场周边为 4个自然村, 最远

直线距离 2000m ,最近直线距离 600m。尸体呈右侧

卧位,自行车位于两腿间,呈骑行姿势。头东北, 足西

南, 距头顶部 45�0cm 的土路上可见 35�0cm �

20�0cm血泊,并混有数根离断毛发; 血泊东侧 10�0cm
处有一人造钻石(经比对与死者头饰上的钻石大小形

态吻合) ; 距头顶部 25�0cm 路坎的野草上可见 7�0cm
� 5�0cm 接触状血痕。死者所骑自行车为女式弯杠
型,车身前部有一自行车篓,其右侧上端沾附泥土, 左

下部凹陷变形; 自行车前档泥板、前车轮钢圈上可见

滴溅状血痕;自行车右后链条盒下端 5�0cm � 1�0cm
条状刮擦痕, 距地面 15�0cm。其它随身携带物品及
现金无缺失。

2 � 尸体检验

尸长 162cm,衣着完整、整齐。右侧眼球破裂, 右

眉弓 5�0cm � 1�0cm 创口, 右眉弓外侧 1�0cm �
0�1cm挫裂创;左颧部 4�0cm � 1�0cm 弧形创口, 左眉

弓 3�5cm � 0�5cm 创口。左鼻翼外侧 3�2cm � 1�0cm
创口, 创口左上方见 1�0cm � 1�0cm 排列整齐呈锯齿
状的表皮剥脱; 鼻体部有 1�0cm � 0�3cm 创口。额中
部4�5cm � 1�0cm 纵形创口; 额部发际处 2�0cm �

0�2cm创口;额面部右侧 2�5cm � 2�0cm 创口,创腔呈

2�2cm � 2�0cm 方形; 右下方 2�5cm � 1�0cm 创口。
双上颌正切牙、右侧切牙、右尖牙冠折; 下颌部 3�8cm

� 2�0cm 创口,创口形态呈不规则状, 创缘可见 4 条

横形排列,间距为 0�2cm 表皮挫裂创; 双下颌正切牙

冠折。左颞部 3�5cm � 1�4cm、1�8cm � 0�3cm、1�0cm
� 0�3cm、2�0cm � 0�5cm 创口。枕部 3�0cm �

1�0cm、1�0cm � 0�5cm、3�5cm � 0�5cm、2�0cm �

0�5cm创口。左肘部 4�0cm � 1�5cm 皮下出血; 左手

背 1�5cm � 0�5cm 创口; 左前臂下段内侧 2�5cm �

1�0cm 皮下出血,左手背、左腕部皮下出血, 左前臂下

段内侧 2�5cm � 1�0cm 皮下出血; 左小指中节内侧

0�5cm � 0�5cm 表皮剥脱。右上臂外侧 10�2cm �
3�5cm 中空性皮下出血,其下方 4�5cm � 4�0cm 皮下
出血。右肘部外侧 4�0cm � 1�0cm 皮下出血,其中部

有 1�0cm � 1�0cm 表皮剥脱。左膝关节下端 5�0cm
� 2�5cm 皮下出血伴表皮剥脱; 左足背 3�0cm �

1�5cm 皮下出血;右小腿中段 2�0cm � 0�8cm 皮下出
血; 右内踝 1�0cm � 0�5cm 皮下出血, 右足背 4�0cm
� 2�5cm 皮下出血。剖验: 额骨粉碎性骨折, 其中额

右侧 4�5cm � 4�0cm 凹陷性粉碎性骨折, 其上方双层

凹陷性骨折, 外层骨折 3�0cm � 2�0cm 凹陷性骨折,

内层 1�1cm � 0�1cm 呈直角形凹陷性粉碎性骨折; 左

枕骨粉碎性骨折;左颞骨粉碎性凹陷性骨折; 脑外组

织外露,左侧颞叶、枕叶脑挫裂伤。将头部创口表皮

层与真皮层剥离并作透光试验, 见创周有 2�2cm �

1�4cm 不规则状皮内出血。
3 � 讨 � 论

致伤物的推断 ( Est imat ion of the inst rument

caused the trauma)是法医学实践中经常遇到和需要

解决的问题之一
[ 1]
。由于致伤工具种类繁多, 形态各

异、机械运动的形式不同、人体组织结构生物力学性

质和反应性各异,使机械性损伤的致伤物推断和认定

较其它方式损伤的鉴定更为困难和复杂。迄今为止,

对于各种不同形式的机械性损伤,法医学鉴定人大多

只能根据损伤特征和形态认定致伤工具的性状,如钝

器损伤、锐器伤、火器伤等, 而不能具体到某种工

具[ 2]。本案,致伤物的推断和认定经历了一个较为曲

折和复杂的过程,但致伤物个体特征所具有的个体显

著性和唯一性,以及损伤特征与致伤物相吻合的不可

替代性, 为嫌疑致伤物最终认定的分析鉴定工作提供

了先决条件。鉴定结论为案件的侦破、审理提供了法

医学理论和实践支持, 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3�1 � 案件性质提示了作案工具的范围
本案现场位于两个自然村落间的旷野地段,乡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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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路为沙土路面, 宽 1�8m, 四周为裸露农田, 常有行

人和小型机动车行驶。罪犯守候在该处实施故意犯

罪行为,显然不符合犯罪行为学的一般特征。对死者

生前的社会调查也没有发现明显的社会矛盾和情感

纠葛。调查人员在走访中了解到, 在相同时间段内,

距中心现场 200m 处有一位农民正在田间劳作, 看见

了一辆摩托车在案发地点稍作停留后, 迅速逃离现

场。侦查人员结合死者自行车上的刮擦痕迹、车蒌受

损、路面情况和法医检验结论, 定性为因交通事故引

起的激情杀人。

案件性质提示了作案工具的范围。一般来说, 激

情杀人所使用的工具大多就地取材、随手可得、容易

操作、便于打击的工具, 而犯罪现场为裸露的农田和

沙土,没有棍棒、砖石类和其它质地较硬的物体, 作案

工具只能是犯罪行为人随身携带的修理工具或使用

工具。

3�2 � 机械性损伤特征
尸体检验时发现死者的损伤集中在头面部, 身体

的突出部分没有机械性损伤,以及交通事故常见的表

皮挫伤和大面积的擦伤痕, 故可排除交通伤的可能。

死者损伤性状, 也不符合本地常用的生产工具所致的

损伤特征(如锄头、铁锹、铁铲等)。左颧部弧形创口,

弧背向内, 说明致伤物有一定的弧度; 额面部方形创

口,反应出致伤物接触人体时作用面的形态, 创口表

皮层与真皮层剥离作透光试验, 见创周有 2�2cm �

1�4cm皮内出血, 提示致伤物作用面的特征; 左鼻翼、

下颌部创口, 创缘可见四条横形排列, 间距为 0�2cm
表皮挫裂创和排列整齐呈锯齿状的表皮剥脱,提示致

伤物至少在一个面有齿状突起或凹陷;右上臂外侧中

空性皮下出血, 说明致伤物有圆柱状物体的面快速打

击体表;额中部纵形创口、额骨凹陷性粉碎性骨折内

层呈直角,说明致伤物有边;死者损伤程度重、受打击

层面深,只有质量较重的金属致伤物才能形成。死者

肢体损伤较轻微仅表现为局灶性皮下出血, 不排除被

打击过程中受磕碰和本能性抵抗所形成。

3�3 � 致伤工具的刻画
根据死者的损伤形状,致伤物的特征有边、有角、

有突出部位、有一定的弧形、有作用面、带齿、有把、易

于挥动的金属钝器。一种致伤物具备这么多的特征,

既不是斧锤类工具, 又没有砖石类、棍棒损伤的特征,

是否为几种工具所形成。笔者认为, 激情杀人有它的

偶然性,犯罪行为人在某种外界因素的刺激下导致的

行为冲动时, 随手获得某种便于打击的工具, 不顾及

后果攻击他人,而不会有意选择工具针对性打击。尸

检见损伤是连续性、集中打击,行为人不会停顿后, 更

换工具再次打击,只有一种工具形成才能符合现场情

况。颅骨凹陷性粉碎性骨折, 类似于斧锤工具, 但表

皮层与真皮层不规则状皮内出血,反映出致伤工具一

个接触轮廓、工具的质量和质地, 并没有该类致伤物

损伤后局部干燥表现出的常见形态。额中部纵形创

口和左颧部弧形创口, 有棍棒类损伤的特征(左颧部

弧形创口似圆形棒端打击) ,但创缘为非对称表皮挫

伤, 皮内出血也为单侧, 没有弧形、类圆形挫裂, 皮下

层也未见弧缘的圆心侧有连续的皮内出血或挫伤。

左鼻翼外侧创口外上方排列整齐呈锯齿状的表皮剥

脱,类似活动搬手调节镙丝上的齿状突起的大小一

致, 但该损伤部位未出现乒乓球拍样皮下出血, 比对

也不吻合,故可排该种工具。致伤物很可能是一个异

型使用工具。

3�4 � 致伤工具与行为人的关系
犯罪行为人利用工具作案, 多与其职业特性有

关,也可以反映出致伤物与其生活、生产的关系。本

案定性为激情杀人, 没有就地取材的可能, 那么这种

工具应是一个与其职业有关的生产工具,或是一个经

常使用、放置简单、关系密切的使用工具和修理工具。

据调查目前我国摩托车的销售并不随车配置修理工

具, 摩托车驾驶员大多不具备修理的专业技能, 没有

必要携带修理工工具。对案发地摩托车的调查发现,

与摩托车有关的随车物多为摩托车锁。其他骑摩托

车外出务工人员所持有的工具多为斧锤、泥刀、木锯

等, 不具备导致该种损伤的工具特征。

3�5 � 嫌疑致伤物与损伤特征的比较
根据犯罪嫌疑人交待,侦查人员在其家中搜查出

一把摩托车锁。锁长 39�0cm,重 1400g, 锁头为铁质

金属, 长 6�5cm, 宽 11�5cm, 两侧为圆柱状, 直径

3�8cm,其中一侧顶面两侧为斜面,一侧斜面上有排列

整齐间距 0�2cm 的齿状突起, 留有的顶面呈柱形, 宽

1�4cm;锁头中部的弧形凸起长 3�8cm。锁头在两端
与锁把用金属物呈! ∀ #形连接。对损伤与嫌疑致伤

物分析、比较和认定过程中, 嫌疑致伤物具备的条件

和个体显著性与损伤特征完全吻合, 特别是嫌疑致伤

物有长 1�0cm � 1�0cm 间距 0�2cm 排列整齐的齿状
突起和凹陷, 与死者面部损伤特征完全吻合, 反应了

嫌疑致伤物与损伤关系的唯一性。额面部右侧方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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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口、额骨双层凹陷性粉碎性骨折, 大小与锁头顶面

相吻合。其它损伤的大小虽与嫌疑致伤物的规格有

数据上的差别, 但相差值在 0�2cm 内, 可以解释为同

一物体不同的接触面,与人体接触后形成了不同大小

的损伤,形成了不同的接触面, 同时也存在机械力与

人体被打击部位组织结构的差异。破案后犯罪嫌疑

人的交待与笔者对致伤物的推断观点基本吻合(见第

60页彩图 1~ 5)。

笔者认为, 机械性损伤中致伤物的推断和认定受

多种因素的影响, 除了由致伤物、机械力和人体 3 个

因素决定外,现场环境条件、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身

体位置的关系、被害人被打击时的姿势、体位,以及其

它外界因素的影响, 对形成机械性损伤的性状都有一

定的影响。这些影响损伤性状的因素比较复杂, 往往

相互联系、相互制约。因此, 进行机械性损伤的鉴定

时,要全面分析、研究损伤的特征, 结合现场勘验和痕

迹检验,对损伤形成的原理、基本类型、损伤与死亡的

关系等,做出客观、准确的推断和认定,为侦查、审判

提供法医学支持。同时由于生产工具、使用工具、生

活用具的不断更新和发展,法医工作者将面临着对传

统工具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, 对现代生产工具、使用

工具、生活用具、自制工具和自然界物体等有一个轮

廓和概况。因此,强调法医工作者的社会性在推断和

认定致伤工具中的作用, 是有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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轻微的外力作用一般不会造成成人颅骨骨折, 尤

其是凹陷性骨折( depressed f racture)。笔者曾遇到一

例死者生前被人掌击右颞部,造成颅骨凹陷性骨折而

继发颅内出血死亡的案件, 报告如下:

1 � 案例资料

吕某,男, 39 岁, 某年 12 月 10 日因被人掌击右

颞部后自感头晕恶心,在送往医院 1小时后抢救无效

死亡。讯问凶犯王某, 其拒不承认对死者有殴打行

为, 但有数名目击人证实王某确实在死者右面部击过

一掌,但用力不是很大。同时在调查中发现死者生前

有病, 10日前曾在医院就过诊。

尸表检验:尸长 172cm, 发长 6cm。两眼裂闭合,

两瞳孔等大等圆, 直径 0. 5cm, 球睑结膜未见出血。

颈部正中有 3cm的纵行手术吸氧切口,已缝合。解剖

情况:见右颞部头皮下有 6cm � 7cm 范围的散在性斑

点状头皮下出血,对应部位右颞骨有 5cm � 6. 5cm 的

凹陷性骨折, 在骨折中心向上向下各有一骨折线延

伸, 长度分别为 5cm 和 2. 5cm,通过颞骨用肉眼可透

视颅内有积血,按压左侧颞骨有浮动感。两顶骨及额

骨有直径在 0. 1cm 至 0. 2cm 的类圆形骨小孔密集分

布, 以两顶骨内侧最多, 透过骨小孔有血液不断流出。

硬膜外有凝血块约 90g。颅骨横断面额骨厚 0. 25cm,

枕骨厚 0. 3cm,左右颞骨均厚 0. 05cm, 尸检时稍加用

力即可破坏颞部甚至额部骨结构。清除硬膜外积血,

见右侧脑膜中动脉破裂。取出大小脑, 见小脑扁桃体

疝明显形成。稍加用力即可压断肋骨。两肺膨隆指

压有凹陷,肺浆膜下有大泡性肺气肿, 气管及支气管

腔内有较多的粘液栓附着且充血明显。胃壁粘膜层

有直径在 0. 5cm 至 1. 1cm 的新旧程度不一的圆形溃

疡 3处, 余无异常。

11月 27日住院病历摘要: 患者因天气寒冷哮喘

病急性发作入院。既往病史: 患者自幼有支气管哮喘

病史,无家族史, 遇寒冷空气及特异性刺激气体易起

哮喘,经常服用抗生素类药物及激素类药物, 有尿糖

史。叩诊两肺高清音, 听诊呼气期满布哮鸣音, 呼吸

困难,剧咳痰咳不出。查血常规: WBC13. 1 � 109/ L,

分类 L 0. 16, N 0. 84。电解质: K+ 4. 1mmol/ L , Na+

132mmol/ L , Cl- 102mmol/ L, Ca2+ 1. 7mmol/ L。诊

断: 内源性支气管哮喘发作期。给予吸氧, 补液,同时

加地塞米松感染治疗, 3日后症状解除出院。

2 � 讨 � 论

死者颅骨较常人薄,可以通过颞骨透视颅内有积

血, 按压颞骨有浮动感,且两顶骨及额骨有密集的骨

小孔分布,分离头皮时颅内积血可自骨小孔流出, 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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